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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0年 6月 18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通知，2020 年 6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 11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小强先生主
持，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将生产设备协议转让
给下属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决议如下：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恒宝通”）所
租厂房（深圳高发科技园 2号）所在园区列入城市更新计划，相关旧改工作已启动，为满足
深圳恒宝通日常生产经营场所需要，同时推进实施深圳恒宝通做大做强规划，公司董事会已
于前期批准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在东莞成立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恒宝通光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莞恒宝通”）建设光电产品生产制造基地的事项。本次生产设备转让是基于
深圳恒宝通建设光电产品生产制造基地项目计划实施的行为，符合深圳恒宝通战略发展规
划，同意深圳恒宝通将生产设备（包括自有品牌光模块生产车间设备、加工贸易业务车间及
品质部等设备）协议转让给东莞恒宝通，转让价格不低于经审计的资产账面净值。有关情况
概要如下： 

一、本次转让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受让方：东莞市恒宝通光电子有限公司 
3、转让标的：自有品牌光模块生产车间设备、加工贸易业务车间及品质部等设备 
4、转让方式：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 
5、转让价格：不低于经审计的资产账面净值 
二、本次子公司资产转让必要性 

深圳恒宝通目前生产制造基地为深圳高发工业园，已经列入“2016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
元计划第五批计划”。为应对城市更新计划，满足深圳恒宝通可持续经营的基本要求，深圳
恒宝通已于前期开展了生产制造基地搬迁项目计划。本次资产转让行为系按原建设东莞光电
产品生产制造基地项目计划实施的行为，是深圳恒宝通母子公司间的正常生产设备转让，符
合深圳恒宝通战略发展规划。 

三、法律意见 
控股子公司深圳恒宝通聘请的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转让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结论：本次转让的转让方、受让方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质押等限
制或妨碍标的资产转让的情形；本次转让采取的转让方式、转让价格确定方式符合现行有效
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四、对公司及子公司的影响 
1、本次资产转让行为系按原建设东莞光电产品生产制造基地项目计划实施的行为，符

合深圳恒宝通战略发展规划。 
2、本次转让为深圳恒宝通母子公司间的正常生产设备转让，不会造成生产设备和资产

的流失，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转让按不低于经审计的资产账面净值进行交易转让，交易对象为全资子公司，

根据相关会计准则进行合并报表抵销相关交易后，本次转让无资产转让收益，不会对子公司
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